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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8         证券简称：*ST 腾邦        公告编号：2022-084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腾邦国际”）

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72），经事

后审查，现对“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内容作以下更正：  

更正前： 

1.公司存在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1年 4 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因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为无

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腾邦国际”变更为“*ST腾邦”。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度

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财务会计报告

被鹏盛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触及《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第（二）项“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和第（三）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保留意见、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之终止上市条款。若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决定终止

上市，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0.7.1 条之规定，自深交所公告对公司股票

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后的次一交易日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退市整理期间，公司的证券代码不变，股票简称后冠以退标识，退市整理股

票进入风险警示板交易。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十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

公司股票原则上不停牌。如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停牌

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且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于退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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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经济

形势的不明朗，经济波动与消费需求的下降，经济中长期增长面临较大的风险和

挑战，企业面临宏观经济环境不利。公司一方面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另

一方面加强对企业投融资、业务扩张方面的风控措施，稳健发展。 

3.重整风险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

中院”）《决定书》（2021）粤 03 破申 250号裁定进入预重整阶段。2021 年 12月

15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不予受理公司提出的

破产重整申请。2021 年 12月 20日，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

东高院”）递交《民事上诉状》，申请广东高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

申请，并指令深圳中院依法审理该案件。2022 年 3月 31日，公司收到广东高院

寄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破终 43 号，广东高院已受理公司的破产重

整上诉申请。破产重整有可能使得公司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主营业

务调整，一方面公司积极与债权人、法院及重整投资方协商，确保重整过程中现

有业务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新业务，为公司培育新的增长点。 

4.行业风险 

新冠疫情后，传统商旅出行方式发生改变，远程办公、线上沟通比例逐步提

高，加上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总的出行需求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疫情过

后的商旅出行要求线上预定、提前预约的比例大幅提高，商旅行业对信息化的依

赖度进一步提高，加速了缺乏信息化的中小型差旅企业的出局，行业集中度提高。

公司积极研判行业走势，向差旅信息化平台转型，提升适应能力和盈利水平。 

5.其它风险 

公司存在大量诉讼、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外借款和担保、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疫情等因素的严重影响等风险。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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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存在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21年 4 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因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为无

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腾邦国际”变更为“*ST腾邦”。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度

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财务会计报告

被鹏盛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触及《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第（二）项“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和第（三）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保留意见、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之终止上市条款。若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决定终止

上市，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0.7.1 条之规定，自深交所公告对公司股票

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后的次一交易日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退市整理期间，公司的证券代码不变，股票简称后冠以退标识，退市整理股

票进入风险警示板交易。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十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

公司股票原则上不停牌。如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停牌

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且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于退市

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经济

形势的不明朗，经济波动与消费需求的下降，经济中长期增长面临较大的风险和

挑战，企业面临宏观经济环境不利。公司一方面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另

一方面加强对企业投融资、业务扩张方面的风控措施，稳健发展。 

3.重整风险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

中院”）《决定书》（2021）粤 03 破申 250号裁定进入预重整阶段。2021 年 12月

15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不予受理公司提出的

破产重整申请。2021 年 12月 20日，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

东高院”）递交《民事上诉状》，申请广东高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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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并指令深圳中院依法审理该案件。2022 年 3月 31日，公司收到广东高院

寄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粤破终 43 号，广东高院已受理公司的破产重

整上诉申请。破产重整有可能使得公司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主营业

务调整，一方面公司积极与债权人、法院及重整投资方协商，确保重整过程中现

有业务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新业务，为公司培育新的增长点。破产重整

上诉后续还需广东高院审理，最终判决结果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行业风险 

新冠疫情后，传统商旅出行方式发生改变，远程办公、线上沟通比例逐步提

高，加上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总的出行需求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疫情过

后的商旅出行要求线上预定、提前预约的比例大幅提高，商旅行业对信息化的依

赖度进一步提高，加速了缺乏信息化的中小型差旅企业的出局，行业集中度提高。

公司积极研判行业走势，向差旅信息化平台转型，提升适应能力和盈利水平。 

5.其它风险 

公司存在大量诉讼、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外借款和担保、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疫情等因素的严重影响等风险。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上述更正内容不会对公司当期已发表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造成影响，无需调整相同报告期内对应的的财务报表，

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感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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